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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教學評鑑實施要點 
 

101 年 6 月 19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2 年 11 月 5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3 月 25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12 月 27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10 月 24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教師教學品質並促進教學精進，特訂

定實踐大學教學評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凡在本校任教滿一學年之專任教師，除符合實踐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二

條規定免受評鑑者，以及第三條規定得延後接受評鑑者外，均應依本要

點接受評鑑。 

三、 各院級教學單位應設置教學評鑑委員會，依本要點之規定，實施教師教

學評鑑。 

四、 各院級教學評鑑委員會置委員五至十一人，院長(學部主任)為當然委員，

擔任召集人及主持會議，選任委員由各系級教學單位票選各一人，委員

任期一年。 

五、 各院級教學評鑑委員會對受評教師下列項目進行評鑑： 

(一） 學習反應意見調查教師教學平均達 3.5 以上。 

(二） 至少參加由教學發展中心主辦或協辦之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活動一

次。 

(三） 落實學生學習預警及輔導並準時上網輸入。 

(四） 教學計畫表（課程大綱）內容依規定詳實填寫並準時上網輸入。 

(五） 確實落實執行期初上網輸入之考試方式。 

(六） 學生學期成績準時上網輸入。 

(七） 學期成績正確無修改紀錄。 

(八） 提供數位教材、編著教材或教學成果展演。 

(九） 系級教學單位要求之其他相關教學評鑑事項。 

(十） 院級教學單位要求之其他相關教學評鑑事項。 

六、 前條評鑑項目評分標準由教務會議議定之。 

七、 院級教學評鑑委員會執行評鑑的方式如下： 

(一） 各院級教學單位所屬教師均為受評對象，教師以一年受評一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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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二） 系級教學單位應依院級單位規定提送教學評鑑資料，由院級教學

單位彙整後，提供院級教學評鑑委員會。 

(三） 院教學評鑑委員會依據評鑑事項，每年 11 月 30 日前就教學表現

給予評分，原則上以評鑑總分達七十分(含)以上為通過。 

八、 教學評鑑結果未通過之教師，應依「實踐大學教學評鑑輔導準則」進行

輔導。 

九、 前項所稱之教學評鑑輔導準則另訂之。 

十、 各院於教學評鑑完成後，將評鑑報告與評鑑結果送交教學發展中心，作

為日後教師評鑑之佐證資料。 

十一、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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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教學評鑑實施要點」作業流程圖 

 

法令依據 實踐大學教學評鑑實施要點 

作業流程圖 

 

 
 

作業期限 
 

 

 

 

 

開學後第三週 

 

 

 

 

 

 

 

 

 

 

    

 

 
 
 

 

 

 

 

 

   

 

 

 

 

 

 

 

 

 

11 月底 

 

 

依

院

級

單

位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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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學年評鑑相關佐證資料(提供單位)： 

．學習反應意見調查表(教發中心) 

．參與專業成長研習(教發中心) 

．學生學習預警及輔導紀錄(教發中心) 

．教學計畫表上網輸入(註冊課務一、二組) 

．落實期初上網之考試方式(註冊課務一、二組) 

．學生成績準時登入、無修改(註冊課務一、二組)  

．數位教材或編著教材(教師自行舉證) 

．系所及學院要求(系所/學院/學部) 

 

通過 

不通過 

各系級教學單位 
受評教師準備(補充)教學評鑑資料 

院級教學單位遴選
院教學評鑑委員 

院級教學單位彙整受評教師資料 

評鑑結果 

教學發展中心存查 

進行教師教學 
評鑑輔導 

教師評鑑之佐證 

召開院級教學評鑑會議 

結案報告 


